中国人民银行濮阳市中心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

                                                           填报部门： 支付结算科         填报日期：  20200123  填报人： 李红敏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至
	许可内容
	许可机关
	备注

	1
	濮阳市网络货物运输商会
	J5020005329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市中支
	

	2
	濮阳市外国语初中工会委员会
	J5020005329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市中支
	

	3
	濮阳市油田第三高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J5020005329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市中支
	

	4
	濮阳市华龙区胜利路街道办事处马呼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20005329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市中支
	

	5
	濮阳市烈士陵园工会委员会
	J5020005331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市中支
	

	6
	濮阳市华龙区第二中学工会委员会
	J5020005331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市中支
	

	7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J5020005332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市中支
	

	8
	濮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J5020000804507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濮阳市中支
	

	9
	濮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工会委员会
	J50200030598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濮阳市中支
	

	10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世纪幼儿园
	J50200040826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濮阳市中支
	

	11
	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支队工会委员会
	J50200035007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濮阳市中支
	

	12
	濮阳市华龙区第八中学
	J5020004791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濮阳市中支
	

	13
	濮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J5020000204906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濮阳市中支
	

	14
	海王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J5020005313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濮阳市中支
	

	15
	南乐县民政局工会委员会
	J50220003559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南乐县支行
	

	16
	濮阳市南乐县杨村乡后烟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22000906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南乐县支行
	

	17
	南乐县仓颉小学工会委员会
	J5022000906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南乐县支行
	

	18
	南乐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Z5022000049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南乐县支行
	

	19
	范县档案馆
	J5023001042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范县支行
	

	20
	范县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服务中心
	J5023001043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范县支行
	

	21
	濮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办公室
	L5025000058901
	开户许可证
	2022-01-18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县支行
	

	22
	濮阳县城南公园片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J5025001354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县支行
	

	23
	濮阳县王称堌镇人民政府安置区购房资金代管户
	L5025000059001
	开户许可证
	2022-01-21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濮阳县支行
	

	24
	濮阳县五星乡东八里庄村民委员会
	J50250002335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濮阳县支行
	

	25
	濮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办公室
	L5025000044701
	开户许可证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濮阳县支行
	

	执法部门意见：

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法律事务部门（办公室）意见：

经审核，同意公示，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

（经审核，按规定予以备案。）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实填写。
